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J000-A114115A(真實身分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隆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4年度偵字第165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J000-A114115A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8

年6月。

　　事　實

代號BJ000-A114115A(下稱A男，身分詳卷)為代號BJ000-A114115

號女童（下稱甲女，民國000年0月生，身分詳卷)之父，彼此間

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A男於111年8

月1日至114年5月29日期間，明知甲女未滿7歲，尚未有性觀念，

無表達合意性交之自主決定能力，仍基於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

交之犯意，於上開期間內某時，在其彰化縣彰化市住處（地址詳

卷），以手指撫摸甲女下體後，再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以此違

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證人甲女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未見檢察官有何違法取證之

情形，復無證據證明其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有顯不

可信之情形，是其於偵查中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規定，得為證據。 

　㈡本案卷附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114年7月11日

精神鑑定報告書，為檢察官囑託洪醫師所為，本院已於審判

中傳喚Ａ０１醫師到庭以言詞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206條

第1、5項之規定，該精神鑑定報告書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A男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以手指撫摸

或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也沒有以手指插入其陰道等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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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㈠被告與甲女係父女，甲女於114年6月5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

經醫師檢驗結果，其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等情，有戶

籍謄本、該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且

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甲女於偵訊中證稱：爸爸摸我尿尿的地方，他用他的

手，他比中指，爸爸摸尿尿的地方是摸裡面，這件事我有跟

阿嬤說，希望跟爸爸說不要再摸我了等語(見他卷第30至35

頁)，且經本院勘驗訊問光碟結果，甲女確實為如此之陳述

（見本院卷第112、113頁），以甲女作證時年僅5歲，在無

任何誘導之情形下，就被告對其所為妨害性自主行為之情

節，尚能具體描述，苟非親身經歷而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

記憶，依其稚幼之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尚無可能清楚描

繪，足見甲女於本案發生時雖屬稚幼，但已具相當之認知能

力，以辨明本案發生情節及為具體之陳述、表達，所述應非

出於虛構。 　

　㈢甲女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進行精神鑑定，結

果為：「(一)被害人目前心智年齡尚符合其年紀，且智能表

現中等，全智能商數為95屬於中等水準，就本次訊問過程以

及心理衡鑑結果推估被害人之心智狀態多以情緒憂鬱、焦

慮、過動與對立反抗為主，並無出現妄想之可能。被害人之

臨床心理狀態，以及精神疾病可以符合DSM-5所定義之適應

性疾患伴隨有焦慮及憂鬱情緒。其疾病定義為生活出現調適

不過來之壓力源後，所產生之情緒變化，影響生活與出現傷

害自己之行為。(二)被害人於本案所述，由於並未有不當誘

導，且為其自主性所為之陳述，雖受限於其年紀對於時間無

觀念，對於次數之描述較不具可信度；但審酌其可以對於案

發地點，以及嫌疑人之私密部位樣態之具體與詳實之陳述，

推估其對於被摸尿尿的地方證詞應有一定程度之真實度。」

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4年8月12日院精字第1140013106

號函文所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考（見他卷第53至7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頁）。而鑑定證人Ａ０１醫師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本件

鑑定報告書，是陪同檢察官偵訊時所親自見聞而為的鑑定報

告，甲女並無妄想，只是注意力問題不能排除與甲女的憂鬱

或焦慮狀態有關，而這些症狀有可能是外力創傷所造成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42至147頁)。從而應認甲女證言之憑信性甚

高。　　　　

　㈣證人即甲女外婆BJ000-A114115B(下稱B女)復於本院證稱：

那一天是端午節的年假，我早上拿機車鑰匙要帶甲女去吃早

餐，甲女突然對我說「阿嬤，爸爸把他尿尿的地方放在我尿

尿的地方」我當下就矇了，因為甲女當時才中班，當天下午

甲女才說爸爸用手指戳他尿尿的地方，甲女是無預警地說，

當時甲女說阿嬤我只跟妳說而已，不可以告訴別人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136至140頁），則由證人B女之證述可知，甲女

係在無預警狀況下向B女透露本案情節，且亦向B女表示不可

以將本案告訴他人，則甲女並無遭受外界誘導或無端陷害被

告之情形。況證人即被告胞妹楊○悅（年籍詳卷）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甲女很喜歡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0頁)，更

可印證甲女並無陷害被告之動機。

　㈤甲女於案發後經驗傷診斷結果，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

口，核與甲女證稱遭被告以手指插入等情相符，亦可補強甲

女上開證述。衡情甲女於案發時年僅5歲，難認有另外發生

性行為之可能，堪認其上開傷勢情形應係遭被告之行為所造

成，足認被告確有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甚明。 　

　㈥證人楊○悅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事情發生後，我沒辦法

跟甲女見面，也無法視訊通電話。一次巧合在遊樂場遇到甲

女，我就親口問甲女是否真的有本案事情，甲女跟我說

「我記錯了，沒有，我講錯了」，當時是在公開場合，甲女

坐在表姊以及我的身旁，對面是我叔叔、嬸嬸等語，然證人

楊○悅詢問甲女時，僅有被告方之親戚，且在公開場合，甲

女一開始向B女透漏本案時，亦表示不可以將本案告訴他

人，則甲女在被告親友面前，尚難期待會如實告知證人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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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是證人楊○悅此部分之證述，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㈦辯護人雖辯護稱甲女無法指明本案時間、地點，且甲女先前

有虛構事情前往就診，若被告有為本案行為，理應掩飾或隱

藏，而不會帶甲女前往就醫等語，惟甲女受限於年紀之發展

程度，在描述本案時，部分細節無法完全描述，並不違反常

理；整體而言，甲女描述之本案事件前後完整，且所述關於

家中成員、寵物名稱、房間配置等之描述，經本院與證人楊

○悅核對後無誤(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無明顯虛構或

夾雜幻想內容之跡象，且被告帶同甲女就診，係因學校老師

說甲女會說遭同學欺負之不存在情節，有甲女彰化基督教醫

院病歷資料可參(見偵卷第61頁)，則不能以被告有帶甲女前

往就醫即認被告對於本案毫無掩飾或隱藏。是辯護人上開所

辯，亦非可採。

　㈧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有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之行為，然甲女於

偵訊時並未提及此部分行為，且被告亦否認此部分事實，雖

證人B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提及上情，然B女未曾在場親

見，僅係聽聞甲女轉述，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是此

部分行為尚難認定。　　

　㈨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14歲以下女

子犯強制性交罪，同時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

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

依刑法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規定論處。被告先以手

指撫摸甲女下體之強制猥褻行為，核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

為，而為其後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女為未滿14歲之人，並為生父，竟在甲女

尚未有性觀念年幼之時，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

為，除令甲女無法在家中獲得完足保護，更造成難以平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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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創傷，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犯

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甲女造成之

危害程度、被告於本院所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家庭

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65頁），以及甲女母親對於本案希

望從重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6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許程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梁義順

　　　　　　　　　　　　　　　　法　　　官  宋庭華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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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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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J000-A114115A(真實身分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隆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65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J000-A114115A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
　　事　實
代號BJ000-A114115A(下稱A男，身分詳卷)為代號BJ000-A114115號女童（下稱甲女，民國000年0月生，身分詳卷)之父，彼此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A男於111年8月1日至114年5月29日期間，明知甲女未滿7歲，尚未有性觀念，無表達合意性交之自主決定能力，仍基於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之犯意，於上開期間內某時，在其彰化縣彰化市住處（地址詳卷），以手指撫摸甲女下體後，再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證人甲女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未見檢察官有何違法取證之情形，復無證據證明其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有顯不可信之情形，是其於偵查中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得為證據。 
　㈡本案卷附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114年7月11日精神鑑定報告書，為檢察官囑託洪醫師所為，本院已於審判中傳喚Ａ０１醫師到庭以言詞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5項之規定，該精神鑑定報告書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A男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以手指撫摸或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也沒有以手指插入其陰道等語。然查：
　㈠被告與甲女係父女，甲女於114年6月5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經醫師檢驗結果，其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等情，有戶籍謄本、該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甲女於偵訊中證稱：爸爸摸我尿尿的地方，他用他的手，他比中指，爸爸摸尿尿的地方是摸裡面，這件事我有跟阿嬤說，希望跟爸爸說不要再摸我了等語(見他卷第30至35頁)，且經本院勘驗訊問光碟結果，甲女確實為如此之陳述（見本院卷第112、113頁），以甲女作證時年僅5歲，在無任何誘導之情形下，就被告對其所為妨害性自主行為之情節，尚能具體描述，苟非親身經歷而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依其稚幼之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尚無可能清楚描繪，足見甲女於本案發生時雖屬稚幼，但已具相當之認知能力，以辨明本案發生情節及為具體之陳述、表達，所述應非出於虛構。 　
　㈢甲女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一)被害人目前心智年齡尚符合其年紀，且智能表現中等，全智能商數為95屬於中等水準，就本次訊問過程以及心理衡鑑結果推估被害人之心智狀態多以情緒憂鬱、焦慮、過動與對立反抗為主，並無出現妄想之可能。被害人之臨床心理狀態，以及精神疾病可以符合DSM-5所定義之適應性疾患伴隨有焦慮及憂鬱情緒。其疾病定義為生活出現調適不過來之壓力源後，所產生之情緒變化，影響生活與出現傷害自己之行為。(二)被害人於本案所述，由於並未有不當誘導，且為其自主性所為之陳述，雖受限於其年紀對於時間無觀念，對於次數之描述較不具可信度；但審酌其可以對於案發地點，以及嫌疑人之私密部位樣態之具體與詳實之陳述，推估其對於被摸尿尿的地方證詞應有一定程度之真實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4年8月12日院精字第1140013106號函文所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考（見他卷第53至73頁）。而鑑定證人Ａ０１醫師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本件鑑定報告書，是陪同檢察官偵訊時所親自見聞而為的鑑定報告，甲女並無妄想，只是注意力問題不能排除與甲女的憂鬱或焦慮狀態有關，而這些症狀有可能是外力創傷所造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2至147頁)。從而應認甲女證言之憑信性甚高。　　　　
　㈣證人即甲女外婆BJ000-A114115B(下稱B女)復於本院證稱：那一天是端午節的年假，我早上拿機車鑰匙要帶甲女去吃早餐，甲女突然對我說「阿嬤，爸爸把他尿尿的地方放在我尿尿的地方」我當下就矇了，因為甲女當時才中班，當天下午甲女才說爸爸用手指戳他尿尿的地方，甲女是無預警地說，當時甲女說阿嬤我只跟妳說而已，不可以告訴別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6至140頁），則由證人B女之證述可知，甲女係在無預警狀況下向B女透露本案情節，且亦向B女表示不可以將本案告訴他人，則甲女並無遭受外界誘導或無端陷害被告之情形。況證人即被告胞妹楊○悅（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很喜歡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0頁)，更可印證甲女並無陷害被告之動機。
　㈤甲女於案發後經驗傷診斷結果，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核與甲女證稱遭被告以手指插入等情相符，亦可補強甲女上開證述。衡情甲女於案發時年僅5歲，難認有另外發生性行為之可能，堪認其上開傷勢情形應係遭被告之行為所造成，足認被告確有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甚明。 　
　㈥證人楊○悅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事情發生後，我沒辦法跟甲女見面，也無法視訊通電話。一次巧合在遊樂場遇到甲女，我就親口問甲女是否真的有本案事情，甲女跟我說 「我記錯了，沒有，我講錯了」，當時是在公開場合，甲女坐在表姊以及我的身旁，對面是我叔叔、嬸嬸等語，然證人楊○悅詢問甲女時，僅有被告方之親戚，且在公開場合，甲女一開始向B女透漏本案時，亦表示不可以將本案告訴他人，則甲女在被告親友面前，尚難期待會如實告知證人楊○悅，是證人楊○悅此部分之證述，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㈦辯護人雖辯護稱甲女無法指明本案時間、地點，且甲女先前有虛構事情前往就診，若被告有為本案行為，理應掩飾或隱藏，而不會帶甲女前往就醫等語，惟甲女受限於年紀之發展程度，在描述本案時，部分細節無法完全描述，並不違反常理；整體而言，甲女描述之本案事件前後完整，且所述關於家中成員、寵物名稱、房間配置等之描述，經本院與證人楊○悅核對後無誤(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無明顯虛構或夾雜幻想內容之跡象，且被告帶同甲女就診，係因學校老師說甲女會說遭同學欺負之不存在情節，有甲女彰化基督教醫院病歷資料可參(見偵卷第61頁)，則不能以被告有帶甲女前往就醫即認被告對於本案毫無掩飾或隱藏。是辯護人上開所辯，亦非可採。
　㈧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有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之行為，然甲女於偵訊時並未提及此部分行為，且被告亦否認此部分事實，雖證人B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提及上情，然B女未曾在場親見，僅係聽聞甲女轉述，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是此部分行為尚難認定。　　
　㈨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同時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規定論處。被告先以手指撫摸甲女下體之強制猥褻行為，核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而為其後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女為未滿14歲之人，並為生父，竟在甲女尚未有性觀念年幼之時，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除令甲女無法在家中獲得完足保護，更造成難以平復之身心創傷，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甲女造成之危害程度、被告於本院所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65頁），以及甲女母親對於本案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6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許程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梁義順
　　　　　　　　　　　　　　　　法　　　官  宋庭華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J000-A114115A(真實身分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隆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4年度偵字第165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J000-A114115A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8

年6月。

　　事　實

代號BJ000-A114115A(下稱A男，身分詳卷)為代號BJ000-A114115

號女童（下稱甲女，民國000年0月生，身分詳卷)之父，彼此間

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A男於111年8

月1日至114年5月29日期間，明知甲女未滿7歲，尚未有性觀念，

無表達合意性交之自主決定能力，仍基於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

交之犯意，於上開期間內某時，在其彰化縣彰化市住處（地址詳

卷），以手指撫摸甲女下體後，再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以此違

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證人甲女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未見檢察官有何違法取證之

    情形，復無證據證明其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有顯不

    可信之情形，是其於偵查中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規定，得為證據。 

　㈡本案卷附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114年7月11日精神

    鑑定報告書，為檢察官囑託洪醫師所為，本院已於審判中傳

    喚Ａ０１醫師到庭以言詞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5項

    之規定，該精神鑑定報告書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A男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以手指撫摸

    或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也沒有以手指插入其陰道等語。然

    查：

　㈠被告與甲女係父女，甲女於114年6月5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經

    醫師檢驗結果，其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等情，有戶籍

    謄本、該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甲女於偵訊中證稱：爸爸摸我尿尿的地方，他用他的手

    ，他比中指，爸爸摸尿尿的地方是摸裡面，這件事我有跟阿

    嬤說，希望跟爸爸說不要再摸我了等語(見他卷第30至35頁)

    ，且經本院勘驗訊問光碟結果，甲女確實為如此之陳述（見

    本院卷第112、113頁），以甲女作證時年僅5歲，在無任何

    誘導之情形下，就被告對其所為妨害性自主行為之情節，尚

    能具體描述，苟非親身經歷而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

    依其稚幼之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尚無可能清楚描繪，足

    見甲女於本案發生時雖屬稚幼，但已具相當之認知能力，以

    辨明本案發生情節及為具體之陳述、表達，所述應非出於虛

    構。 　

　㈢甲女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

    ：「(一)被害人目前心智年齡尚符合其年紀，且智能表現中

    等，全智能商數為95屬於中等水準，就本次訊問過程以及心

    理衡鑑結果推估被害人之心智狀態多以情緒憂鬱、焦慮、過

    動與對立反抗為主，並無出現妄想之可能。被害人之臨床心

    理狀態，以及精神疾病可以符合DSM-5所定義之適應性疾患

    伴隨有焦慮及憂鬱情緒。其疾病定義為生活出現調適不過來

    之壓力源後，所產生之情緒變化，影響生活與出現傷害自己

    之行為。(二)被害人於本案所述，由於並未有不當誘導，且

    為其自主性所為之陳述，雖受限於其年紀對於時間無觀念，

    對於次數之描述較不具可信度；但審酌其可以對於案發地點

    ，以及嫌疑人之私密部位樣態之具體與詳實之陳述，推估其

    對於被摸尿尿的地方證詞應有一定程度之真實度。」有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4年8月12日院精字第1140013106號函文

    所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考（見他卷第53至73頁）。

    而鑑定證人Ａ０１醫師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本件鑑定報告

    書，是陪同檢察官偵訊時所親自見聞而為的鑑定報告，甲女

    並無妄想，只是注意力問題不能排除與甲女的憂鬱或焦慮狀

    態有關，而這些症狀有可能是外力創傷所造成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142至147頁)。從而應認甲女證言之憑信性甚高。　

    　　　

　㈣證人即甲女外婆BJ000-A114115B(下稱B女)復於本院證稱：那

    一天是端午節的年假，我早上拿機車鑰匙要帶甲女去吃早餐

    ，甲女突然對我說「阿嬤，爸爸把他尿尿的地方放在我尿尿

    的地方」我當下就矇了，因為甲女當時才中班，當天下午甲

    女才說爸爸用手指戳他尿尿的地方，甲女是無預警地說，當

    時甲女說阿嬤我只跟妳說而已，不可以告訴別人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136至140頁），則由證人B女之證述可知，甲女係

    在無預警狀況下向B女透露本案情節，且亦向B女表示不可以

    將本案告訴他人，則甲女並無遭受外界誘導或無端陷害被告

    之情形。況證人即被告胞妹楊○悅（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

    時證稱：甲女很喜歡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0頁)，更可

    印證甲女並無陷害被告之動機。

　㈤甲女於案發後經驗傷診斷結果，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

    核與甲女證稱遭被告以手指插入等情相符，亦可補強甲女上

    開證述。衡情甲女於案發時年僅5歲，難認有另外發生性行

    為之可能，堪認其上開傷勢情形應係遭被告之行為所造成，

    足認被告確有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甚明。 　

　㈥證人楊○悅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事情發生後，我沒辦法跟

    甲女見面，也無法視訊通電話。一次巧合在遊樂場遇到甲女

    ，我就親口問甲女是否真的有本案事情，甲女跟我說 「我

    記錯了，沒有，我講錯了」，當時是在公開場合，甲女坐在

    表姊以及我的身旁，對面是我叔叔、嬸嬸等語，然證人楊○

    悅詢問甲女時，僅有被告方之親戚，且在公開場合，甲女一

    開始向B女透漏本案時，亦表示不可以將本案告訴他人，則

    甲女在被告親友面前，尚難期待會如實告知證人楊○悅，是

    證人楊○悅此部分之證述，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㈦辯護人雖辯護稱甲女無法指明本案時間、地點，且甲女先前

    有虛構事情前往就診，若被告有為本案行為，理應掩飾或隱

    藏，而不會帶甲女前往就醫等語，惟甲女受限於年紀之發展

    程度，在描述本案時，部分細節無法完全描述，並不違反常

    理；整體而言，甲女描述之本案事件前後完整，且所述關於

    家中成員、寵物名稱、房間配置等之描述，經本院與證人楊

    ○悅核對後無誤(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無明顯虛構或

    夾雜幻想內容之跡象，且被告帶同甲女就診，係因學校老師

    說甲女會說遭同學欺負之不存在情節，有甲女彰化基督教醫

    院病歷資料可參(見偵卷第61頁)，則不能以被告有帶甲女前

    往就醫即認被告對於本案毫無掩飾或隱藏。是辯護人上開所

    辯，亦非可採。

　㈧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有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之行為，然甲女於

    偵訊時並未提及此部分行為，且被告亦否認此部分事實，雖

    證人B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提及上情，然B女未曾在場親

    見，僅係聽聞甲女轉述，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是此

    部分行為尚難認定。　　

　㈨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14歲以下女子

    犯強制性交罪，同時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

    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

    刑法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規定論處。被告先以手指

    撫摸甲女下體之強制猥褻行為，核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

    而為其後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女為未滿14歲之人，並為生父，竟在甲女

    尚未有性觀念年幼之時，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

    ，除令甲女無法在家中獲得完足保護，更造成難以平復之身

    心創傷，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

    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甲女造成之危

    害程度、被告於本院所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家庭經

    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65頁），以及甲女母親對於本案希望

    從重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6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許程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梁義順

　　　　　　　　　　　　　　　　法　　　官  宋庭華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J000-A114115A(真實身分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隆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65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J000-A114115A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

　　事　實

代號BJ000-A114115A(下稱A男，身分詳卷)為代號BJ000-A114115號女童（下稱甲女，民國000年0月生，身分詳卷)之父，彼此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A男於111年8月1日至114年5月29日期間，明知甲女未滿7歲，尚未有性觀念，無表達合意性交之自主決定能力，仍基於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之犯意，於上開期間內某時，在其彰化縣彰化市住處（地址詳卷），以手指撫摸甲女下體後，再以手指插入甲女陰道，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證人甲女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未見檢察官有何違法取證之情形，復無證據證明其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有顯不可信之情形，是其於偵查中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得為證據。 

　㈡本案卷附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114年7月11日精神鑑定報告書，為檢察官囑託洪醫師所為，本院已於審判中傳喚Ａ０１醫師到庭以言詞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5項之規定，該精神鑑定報告書得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A男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我沒有以手指撫摸或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也沒有以手指插入其陰道等語。然查：

　㈠被告與甲女係父女，甲女於114年6月5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經醫師檢驗結果，其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等情，有戶籍謄本、該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甲女於偵訊中證稱：爸爸摸我尿尿的地方，他用他的手，他比中指，爸爸摸尿尿的地方是摸裡面，這件事我有跟阿嬤說，希望跟爸爸說不要再摸我了等語(見他卷第30至35頁)，且經本院勘驗訊問光碟結果，甲女確實為如此之陳述（見本院卷第112、113頁），以甲女作證時年僅5歲，在無任何誘導之情形下，就被告對其所為妨害性自主行為之情節，尚能具體描述，苟非親身經歷而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依其稚幼之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尚無可能清楚描繪，足見甲女於本案發生時雖屬稚幼，但已具相當之認知能力，以辨明本案發生情節及為具體之陳述、表達，所述應非出於虛構。 　

　㈢甲女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Ａ０１醫師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一)被害人目前心智年齡尚符合其年紀，且智能表現中等，全智能商數為95屬於中等水準，就本次訊問過程以及心理衡鑑結果推估被害人之心智狀態多以情緒憂鬱、焦慮、過動與對立反抗為主，並無出現妄想之可能。被害人之臨床心理狀態，以及精神疾病可以符合DSM-5所定義之適應性疾患伴隨有焦慮及憂鬱情緒。其疾病定義為生活出現調適不過來之壓力源後，所產生之情緒變化，影響生活與出現傷害自己之行為。(二)被害人於本案所述，由於並未有不當誘導，且為其自主性所為之陳述，雖受限於其年紀對於時間無觀念，對於次數之描述較不具可信度；但審酌其可以對於案發地點，以及嫌疑人之私密部位樣態之具體與詳實之陳述，推估其對於被摸尿尿的地方證詞應有一定程度之真實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4年8月12日院精字第1140013106號函文所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考（見他卷第53至73頁）。而鑑定證人Ａ０１醫師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本件鑑定報告書，是陪同檢察官偵訊時所親自見聞而為的鑑定報告，甲女並無妄想，只是注意力問題不能排除與甲女的憂鬱或焦慮狀態有關，而這些症狀有可能是外力創傷所造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2至147頁)。從而應認甲女證言之憑信性甚高。　　　　

　㈣證人即甲女外婆BJ000-A114115B(下稱B女)復於本院證稱：那一天是端午節的年假，我早上拿機車鑰匙要帶甲女去吃早餐，甲女突然對我說「阿嬤，爸爸把他尿尿的地方放在我尿尿的地方」我當下就矇了，因為甲女當時才中班，當天下午甲女才說爸爸用手指戳他尿尿的地方，甲女是無預警地說，當時甲女說阿嬤我只跟妳說而已，不可以告訴別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6至140頁），則由證人B女之證述可知，甲女係在無預警狀況下向B女透露本案情節，且亦向B女表示不可以將本案告訴他人，則甲女並無遭受外界誘導或無端陷害被告之情形。況證人即被告胞妹楊○悅（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很喜歡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0頁)，更可印證甲女並無陷害被告之動機。

　㈤甲女於案發後經驗傷診斷結果，處女膜7點鐘有陳舊性傷口，核與甲女證稱遭被告以手指插入等情相符，亦可補強甲女上開證述。衡情甲女於案發時年僅5歲，難認有另外發生性行為之可能，堪認其上開傷勢情形應係遭被告之行為所造成，足認被告確有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甚明。 　

　㈥證人楊○悅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事情發生後，我沒辦法跟甲女見面，也無法視訊通電話。一次巧合在遊樂場遇到甲女，我就親口問甲女是否真的有本案事情，甲女跟我說 「我記錯了，沒有，我講錯了」，當時是在公開場合，甲女坐在表姊以及我的身旁，對面是我叔叔、嬸嬸等語，然證人楊○悅詢問甲女時，僅有被告方之親戚，且在公開場合，甲女一開始向B女透漏本案時，亦表示不可以將本案告訴他人，則甲女在被告親友面前，尚難期待會如實告知證人楊○悅，是證人楊○悅此部分之證述，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㈦辯護人雖辯護稱甲女無法指明本案時間、地點，且甲女先前有虛構事情前往就診，若被告有為本案行為，理應掩飾或隱藏，而不會帶甲女前往就醫等語，惟甲女受限於年紀之發展程度，在描述本案時，部分細節無法完全描述，並不違反常理；整體而言，甲女描述之本案事件前後完整，且所述關於家中成員、寵物名稱、房間配置等之描述，經本院與證人楊○悅核對後無誤(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無明顯虛構或夾雜幻想內容之跡象，且被告帶同甲女就診，係因學校老師說甲女會說遭同學欺負之不存在情節，有甲女彰化基督教醫院病歷資料可參(見偵卷第61頁)，則不能以被告有帶甲女前往就醫即認被告對於本案毫無掩飾或隱藏。是辯護人上開所辯，亦非可採。

　㈧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有以陰莖觸碰甲女下體之行為，然甲女於偵訊時並未提及此部分行為，且被告亦否認此部分事實，雖證人B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女提及上情，然B女未曾在場親見，僅係聽聞甲女轉述，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是此部分行為尚難認定。　　

　㈨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同時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規定論處。被告先以手指撫摸甲女下體之強制猥褻行為，核屬強制性交之階段行為，而為其後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女為未滿14歲之人，並為生父，竟在甲女尚未有性觀念年幼之時，以本案方式對甲女為強制性交行為，除令甲女無法在家中獲得完足保護，更造成難以平復之身心創傷，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甲女造成之危害程度、被告於本院所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65頁），以及甲女母親對於本案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6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許程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梁義順

　　　　　　　　　　　　　　　　法　　　官  宋庭華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